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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与生命学院关于推荐优秀应届

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实施办法
（2023 年 9 月 16 日）

根据上级关于做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文件精

神，为促进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生”）

工作的有序开展，更好地发挥推免生工作在选拔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多元录取机

制、提高研究生招生质量中的作用，激励学院本科生勤奋学习、勇于创新，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 基本原则

(一) 全面衡量，择优选拔原则。坚持以德为先，全面衡量，把学生思想

品德考核作为推免生遴选的首要依据。

(二) 自愿、自主、自选原则。坚持学生自愿申请原则。

(三) 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确保推免生工作

政策规定透明、信息程序公开、申诉渠道畅通。推免相关工作人员如有直系亲属

或利益相关人员当年度申请推免的，应主动申请回避。

(四) 统筹安排，共同推进原则。推免生工作由教务处牵头，学生处、科

技处、研究生院等有关部门协同，学院具体实施。

二、 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学院推免生推荐工作小组

学院推免生推荐工作由学院院长总负责。学院成立推免生推荐工作小组，由

院长或书记任组长，分管副院长、副书记为副组长，教师代表、院团委书记、辅

导员、科研秘书、本科学生秘书等为成员，负责学院推免生推荐工作的组织实施，

重要事项须事先以书面或会议形式向院党政联席会汇报通过。

职责：

1.根据学校推免生工作实施办法，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在充分研究、集体决

策的基础上，制定学院的推荐办法，提供受理推免生工作的申诉渠道，并经院党

政联席会讨论通过，报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秘书处审核备案后组织实施。

2.按时、准确地通过有效途径向应届本科毕业生公布学院的推荐办法、工作

安排等。

3.负责学院推荐工作办法的制定、发布和咨询，负责学院申请学生的资格审

核、成绩排序、名单确定、公示等工作。



2 / 15

（二）教务处提供申请推免生的平均学分绩点、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成绩、

学校认定的 A、B类赛事获奖清单等，供学院审核使用。

（三）根据学院需求，科技处指导学院对申请推免生的论文、发明专利等科

研成果进行认定。

（四）学生处、团委提供申请推免生的奖惩清单，供学院审核使用。

（五）体育部对学院汇总的申请推免生体育竞赛类项目加分情况进行审核。

（六）武装部提供已服满兵役学生名单及其在部队奖惩情况，供学院审核使

用。

三、 名额分配

（一）名额类型

推免生名额不区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

我院推免生名额均可向本校或其他研究生招生单位推荐。

（二）名额分配方案

学校推免生名额，由教育部每年下达至我校。

学院推免生名额，由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按教育部下达名额及要

求，再行分配。

根据学校《上海海洋大学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

的实施办法（2022 年 12 月 12 日定稿）》等文件要求和学校分配方案，全院各

专业推免生名额 46 名，按照 2023 届本科各专业实际毕业生人数占全年级学生比

例的原则，确定水产养殖专业 18 名，水族科学与技术 4名，水生动物医学 4名，

生物科学 6 名，生物技术 4 名，生物科学（海洋生物）2名；另增设水产类一流

学科建设卓越人才培养教改专项名额 7 名，生物科学类卓越人才培养教改专项名

额 1名，统一参与行政班级评定，不占用原专业名额；

四、 申请条件

（一）基本要求

1.纳入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应届毕业生（不含专升本、第二学士学

位）。

2.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政治立场坚定，社会责任感强，

遵纪守法，德才兼备。

3.身心健康，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4.有浓厚的学术研究兴趣，有较强的科学精神、协作精神、创新精神、创业

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无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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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修完本专业 1-6 学期与专业教学计划进度相应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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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和候补名单，并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批后，报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

组秘书处汇总。

4.名单审定与公示。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名单后，学院将名单

在推荐学院网上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上级规定的时间。公示期结束，学院

推免生名单需由推荐工作小组组长签字并盖学院公章，报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

导小组秘书处存档。

5.推免生名单上传。推免生名单确定后，由研究生院统一上传至“全国推荐

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网

址:http://yz.chsi.com.cn/tm）备案。

申请时间安排及材料要求：

（一）报名阶段

报名时间：

2023 年 9 月 16 日下午 6：00-2023 年 9 月 18 日中午 12:00

申请材料清单（所有申请材料需要同时提供电子版及纸质版）：

1.2024 年上海海洋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审核表（见通知

附件 2）

2.水产与生命学院 2024 年本科推荐名单汇总表（见通知附件 3）

3.提交审核表中所提及全部荣誉证书、文章、专利证书、获奖证明等扫描

件或高清照片作为支撑材料

4.填报以下在线链接（未填报的视为报名信息不完整）：

https://f.kdocs.cn/g/QcP9UD6d/【金山表单】邀你填写「水产与生命学院 2020

级本科生推免(保研)研究生报名信息填报

注意事项：

1.所有申请材料需要同时提交电子版及纸质版，申请材料电子打包文件夹

按姓名-学号-材料名称命名（例：XXX-2011132-推免申请材料）发送至焦

美林老师邮箱 mljiao@shou.edu.cn，纸质版提交至四号门生命学院学生工

作办公室 101 室

2.所有申请材料提交截止时间：2023 年 9 月 18 日中午 12:00，过期不予受

理，视为弃权

3.请务必确保申请材料内容准确真实有效，否则取消推免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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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核阶段

9月 18 日中午 12:00-9 月 20 日 12:00，学院根据推免生申请条件，按推荐

成绩排序。

（三）结果公示上报

9月 22 日学院公示（公示期 9月 22 日-9 月 24 日），同时将公示的名单报

校推免工作领导小组秘书处。公示期和报备同时进行，若公示有问题，后期取消

资格。

六、 推荐成绩计算办法

推荐成绩=本科（1-6 学期）平均学分绩点*0.75 + 加分绩点*0.25（如果有

成绩相同者，取小数点后三位比较；如果仍然相同，按平均学分绩点高低排序）；

1.成绩计算说明

（1）1-6 学期平均学分绩点、加分绩点满分均为 4分。

（2）加分绩点计算，详见“获奖项目对应加分绩点的计算方法”。

（3）如推荐成绩相等，以全学程平均学分绩点高低排序。

2.获奖项目对应加分绩点的计算方法（奖项获奖日期截止到推免当年 8月

31 日，只计算本科阶段）

（1）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已公开发表与专业相关的，且第一署名单位为上

海海洋大学的学术论文（只计算前两位作者），每项最高计为 2.4 绩点。发表人

顺序及绩点计算见附表 1。

（2）获得学校认定的 A、B类赛事奖励（计前 5名，三等奖及以上），每项

最高计为 2.4 绩点。对不在学校认定清单内的赛事，由各学院根据赛事与专业相

关度、含金量等进行评价，学院认定的赛事清单和加分绩点分配（计前 5名，三

等奖及以上，加分分值不超过 B类赛事同级同等次分值），且非 A、B类赛事加

分总值不超过 1.2。

以团队获得奖励荣誉的，按照贡献度依次计算绩点，各成员绩点分配比例见

附表 3。

（3）获得第一权利人为上海海洋大学，与专业相关的国内发明专利（只计

算前两位）的，每项最高计为 2.4 绩点。发明人顺序及绩点计算见附表 1。

（4）已服满兵役并在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的，计为 2.4 绩点；被评为“四

有优秀士兵”二次，计为 1.8 绩点；被评为“四有优秀士兵”一次，计为 1.4

绩点；已服满兵役的学生参加推免，计为 1.2 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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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自 2020 级学生开始执行。此前学院印发的有关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

的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本办法由水产与生命学院负责解释。

如教育部有新政策，以新政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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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学生发表论文及专利加分对应表

以上海海洋大学为

第一署名单位

公开发表或批复的

第一作者学生

第二作者教师

第一作者教师

第二作者学生

第一作者学生

第二作者学生

核心期刊论文 2.4 1.2
第一作者 1.8

第二作者 0.6

发明专利 2.4 1.2
第一作者 1.8

第二作者 0.6

注： 1.如有以共同作者发表的论文，只认定以刊出顺序排序的第一、第二位作

者:①共同第一作者若皆为学生，参加推优学生加 1.2 分。②共同第一作者若为

学生和老师：参加推优学生加 2.4 分。

2.申请人只能有一次以非第一作者成果加分，且此成果的第一作者应为本校

相关学科（专业）的师生。

附表 2：学校、学院认定的赛事加分绩点

类别 级别
特等奖及

一等（金）

二等

（银）

三等

（铜）

学校认定的

A类赛事

国家级 2.4 1.8 1.2

省市级 1.2 0.9 0.6

学校认定的B类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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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 2 50% 45% 40% 37%

团队成员 3 20% 20% 20%

团队成员 4 18% 18%

团队成员 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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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对不在学校认定的 A、B 类清单中的赛事，由各学院于每年 12 月底前

面向学生公布赛事清单和加分绩点分配（计前 5名，三等奖及以上，加分分值不

超过学校认定的 B类赛事同级同等次分值），且同一学生所获得的非 A、B类赛

事加分总值不超过 1.2。

（2）相关赛事如已评选了明确的一、二、三等奖，或金、银、铜奖，其他

的最佳人气奖，特别策划奖等等不予加分；

（3）同一项目在同一学年内参加不同的赛事，就高计一次；

（4）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优秀学术论文、我最喜爱的项目、最佳创

意/创业项目”可计为一等奖，入选项目计为三等奖；上海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成果展“我最喜爱的项目、最佳创新/创业项目 目

三等奖等奖

大术论划成创业项 目�Ç �<�´3名/奖我最喜气�E 的
�%

、B。级

Â �Ö �<�Ö �< �<"J �Ä "� �Œ-$ �ÍA× �H �F

�¸ �› �Ö �< �<�� �� ��。加�´5不在气
（

成（成）全成新创中
， 1 1

1赛项/计划成1学赛项/不同的学赛项/计划成

1 1参加不同的1 1
公

学赛项//1 1参加计划成1 1
公

1 11 1
公
21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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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学校认定的美育类赛事加分表

加分美育赛事 加分绩点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 1-2 等奖 2.4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 3 等奖 1.2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上海市赛事 1 等奖 0.6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上海市赛事 2-3 等奖 0.3

其他由政府主办的全国美育赛事 1-2 等奖 0.3

其他由政府主办的上海市美育赛事 1 等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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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学校认定的 A、B 类赛事清单

类别 国家级竞赛名称 省市级竞赛名称

学校认

定的 A

类赛事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上海赛区）

“挑战杯”/“创青春”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挑战杯”/“创青春”上海市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挑战杯”/“创青春”中国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

“挑战杯”/“创青春”上海市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赛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上海市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TI 杯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上海赛区）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特等奖）

ACM-ICPC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ICPC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亚洲区上海站）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年会展示 上海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成果展

学校认

定的 B

类赛事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一等奖）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 上海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上海赛区）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

创业”挑战赛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

挑战赛（上海赛区）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上海市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大赛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上海市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华东赛区）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上海赛区）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上海市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

竞赛

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

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

中国诗词大会

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

“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

品展示活动

“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

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上海)

上海高校学生创造发明“科技创业杯”奖

“上汽教育杯”上海市高校学生科技创新

作品展示评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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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学院认定的 C、D 类赛事清单

类别 国家级竞赛名称 省市级竞赛名称

学院认

定的 C

类赛事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CULSC）-生

命科学竞赛、生命创新创业大赛

上海市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生命科学竞

赛

全国大学生水族箱造景技能大赛

全国大学生水产技能大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

学院认

定的 D

类赛事

“共享杯”大学生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创

新大赛

全国高校智慧渔业设计大赛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

模创新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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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学校认定的 A、B 类赛事获奖个人及团队成员加分对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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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学院认定的 C、D 类赛事获奖个人及团队成员加分对应表

学科竞赛 级别 成员排序 特等奖及一等（金） 二等（银） 三等（铜）

1人团队 2人团队 3人团队 4人团队 5人团队 1人团队 2人团队 3人团队 4人团队 5人团队 1人团队 2人团队 3人团队 4人团队 5人团队

学院认定

的 C 类赛

事

国家级 成员 1 1.0 0.7 0.65 0.62 0.60 0.75 0.525 0.4875 0.465 0.45 0.5 0.35 0.325 0.31 0.30
成员 2 0.5 0.45 0.40 0.37 0.375 0.3375 0.30 0.2775 0.25 0.225 0.20 0.185
成员 3 0.20 0.20 0.20 0.15 0.15 0.15 0.10 0.10 0.10
成员 4 0.18 0.18 0.135 0. 135 0.09 0.09
成员 5 0.15 0.1125 0.075

省市级 成员 1 0.42 0.294 0.273 0.2604 0.252 0.33 0.231 0.2145 0.2046 0.198 0.17 0.119 0.1105 0.1054 0.102
成员 2 0.21 0.189 0.168 0.1554 0.165 0.1485 0.132 0.1221 0.085 0.0765 0.068 0.0629

成员 3 0.084 0.084 0.084 0.066 0.066 0.066 0.034 0.034 0.034
成员 4 0.0756 0.0756 0.0594 0.0594 0.0306 0.0306

成员 5 0.063 0.0495 0.0255

学院认定

的 D 类赛

事

国家级 成员 1 0.6 0.42 0.39 0.372 0.36 0.4 0.28 0.26 0.248 0.24 0.2 0.14 0.13 0.124 0.12
成员 2 0.3 0.27 0.24 0.222 0.2 0.18 0.16 0.148 0.1 0.09 0.08 0.074
成员 3 0.12 0.12 0.12 0.08 0.08 0.08 0.04 0.04 0.04
成员 4 0.108 0.108 0.072 0.072 0.036 0.036
成员 5 0.09 0.06 0.03

省市级 成员 1 0.3 0.21 0.195 0.186 0.18 0.2 0.14 0.13 0.124 0.12 0.1 0.07 0.065 0.062 0.06
成员 2 0.15 0.135 0.12 0.111 0.1 0.09 0.08 0.074 0.05 0.045 0.04 0.037
成员 3 0.06 0.06 0.06 0.04 0.04 0.04 0.02 0.02 0.02
成员 4 0.054 0.054 0.036 0.036 0.018 0.018
成员 5 0.045 0.03 0.015


